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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库尔勒市灭火毯产品质量监督抽查方案
一、抽样方式
（一）抽样领域
库尔勒市行政区域内灭火毯产品的销售企业。
（二）抽样型号或规格
抽取样品应为同一生产企业生产的同一规格型号的产品。
（三）样品要求
本次监督抽查的产品为灭火毯产品，优先抽取市场销售的主导产品。
（四）抽样形式
1.抽样方法及基数
1.1抽样方法
在销售单位的成品库内或市场待销产品中采用科学计算器随机数法、随机数骰子或扑克牌法随机抽取有产品质量检验合格证明或者以其他形式表明合格的、近期生产的产品（特殊情况除外）。
每个销售企业抽取不超过3家不同生产厂家的产品。
1.2 抽样基数
抽样基数满足抽样数量即可。
1.3 抽样数量
抽取的样品数量为2条，检验样品1条，备用样品1条；其中1条购买，用于检验，另1条封存在销售单位处作备用。
1.4 抽样单
按有关规定填写抽样单，并记录被抽查产品销售单位相关信息。同时记录被抽查销售单位上一年度销售的灭火毯产品销售总额，以万元计；若销售单位上一年度未销售，则记录本年度实际销售额，并加以注明。
（五）检验样品获取方式
抽检所需样品由抽样人员向被抽样单位购买检验样品，并开具发票，备用样品由被抽样单位先行无偿提供，并封存于销售企业。
二、企业生产规模划分
在流通领域进行抽样时，不做规模划分。
三、产品管理情况
灭火毯不属于CCC强制性产品认证的消防产品。
四、抽查产品的标准体系状况
本次监督抽查的灭火毯产品共涉及1个行业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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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F 1205-2014 《灭火毯》于2014年11月19日发布，2015年03月01日实施，为现行有效标准。
五、样品处置
（一）样品处置见表1
表1 样品处置
	序号
	项目
	内容

	1
	抽样
	抽样时对灭火毯包装盒（袋）上的规格型号进行检查，并做影像记录。查看产品的生产日期和有效日期，应抽取有效日期在时间范围内的产品。

	2
	包装
	将样品外装盒（袋）包装好,注意包装上生产厂家和地址等信息完整。

	3
	封样
	抽样人员封样时，应当逐条签封，并有防拆封措施。抽取的样品在抽样现场封样，应对检验样品和备用样品分别签封，并分别加贴标识。抽样人员当场在捆扎好的包装盒（袋）上、下开口处粘贴封样单，封样单上应由抽样人员及销售单位有关人员签字，将封样单用透明胶带加以覆盖，以防止在正常运输搬运中损坏封样状态。

	4
	样品运输
	样品在运输、存储过程中应注意其环境干燥防潮，并要相应做好封条和样品的防护措施，以免其遭到损坏。运输中应小心轻放，注意封样完整性。

	5
	样品保存
	样品保存应注意防火、防潮、防盗。检验样品和该样品抽样单、合格证等由抽样人员携带至检验机构。备用样品封存于销售单位。


（二） 现场取证 
对抽样现场、贮存环境、样品标识、库存数量等进行拍照或摄像记录。对抽查样品状态及其他可能影响抽查结果的情形，采用拍照方式进行现场取证，并将照片保留24个月。现场取得的证据包括：
1.企业外观照片，若企业悬挂名称的，应包含在照片内；
2.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或照片；
3.抽样人员抽取样品照片，应包含有抽样人员和样品信息；
4.外包装的样品照片（照片上可基本反映产品信息）；
5.查验抽查样品完好性，拍摄样品外观（正面、侧面等角度）、标识或铭牌（若有）、合格证、随机部件等照片；
6.封样完毕后，所封样品码放整齐后的外观照片和封条近照；
7.同时包含所封样品、抽样人员(2名)和被抽查企业人员的照片；
8.受检单位相关人员在《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复查抽样单》上确认签字的照片；
9.备用样品封存于销售企业存放处照片；
10.产品的贮存环境、库存数量照片；
11.每家企业至少拍摄清晰照片为9-10张；
12.抽样工作实施过程，如采用全程视频，则无需拍照，只需在上述节点保证清晰画面即可；
13.被抽查产品的贮存环境、库存数量等通过拍照或者录像的方式留存证据。
六、检验应注意的问题
(一) 检验项目
检验项目见表2
表2 灭火毯检验项目  
	序号
	检验项目
	依据标准
	检验方法

	1
	外观与结构
	XF 1205-2014中5.1条
	XF 1205-2014

	2
	尺寸
	毯面形状
	XF 1205-2014中5.2.1、5.2.2条
	XF 1205-2014

	
	
	毯面长度
	
	

	
	
	毯面宽度
	
	

	3
	质量
	XF 1205-2014中5.3条
	XF 1205-2014

	4
	操作性能
	拉力试验
	XF 1205-2014中5.5条
	XF 1205-2014

	
	
	展开试验
	
	


（二）其他注意的问题
在样品检测过程中，按照《2025年库尔勒市灭火毯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实施细则》表1中所列项目和XF 1205-2014《灭火毯》标准中的要求进行检测。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高于《2025年库尔勒市灭火毯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实施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标准要求时，应按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低于《2025年库尔勒市灭火毯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实施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强制性标准要求时，应按照强制性标准要求判定。
检验过程中应按照产品标准要求及产品特性做好个人防护，安全操作。 
检验结果数值修约按相关产品标准规定执行。
检验过程中，如发现不合格，对于检测不合格的样品，由现场检验人员对不合格样品进行拍照，做好不合格项目的影像记录并妥善保存样品。
备用样品封存于销售单位，若销售单位对检验结果提出异议后，检验机构启封封存于销售单位备用样品并购买样品。备用样品封存于销售单位期间，销售单位不得私自拆封、毁损代为保管的备用样品。
（三）判定原则
1、综合判定
经检验，单项检验项目中，所有检验样品合格，判定该检验项目合格，检验项目全部合格，判定为被抽查产品所检项目未发现不合格；检验项目中任一项或一项以上不合格，判定为被抽查产品不合格。
2、结论用语
经抽样检验，所检项目符合XF 1205-2014标准，依据《2025年库尔勒市灭火毯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实施细则》，判定为未发现不合格。
经抽样检验，xx项目不符合XF 1205-2014标准，依据《2025年库尔勒市灭火毯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实施细则》，判定为被抽查产品不合格。
七、工作分工
按照库尔勒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文件实施抽样检验工作，抽查任务由招商新疆质量检测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承担。
表3  抽样检验工作分工
	抽样机构
	招商新疆质量检测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

	计划批次数
	2

	检验机构
	招商新疆质量检测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

	计划批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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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进度要求
根据库尔勒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文件要求，招商新疆质量检测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明确各阶段工作的时间节点。
表4 抽样检验工作进度要求
	时间安排
	工作安排

	任务部署后5日内
	抽样前准备工作

	以任务部署文件为准
	实施抽样

	整体抽样工作结束后的1个检验完成周期内
	实施检验

	检验工作完成5日内
	检验报告及结果通知发放

	汇总上报（具体时间以通知文件为准）
	结果材料汇总上报



九、其他注意事项
（一）本次监督抽查抽样方法、检验依据、检验项目、判定规则按《2025年库尔勒市灭火毯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实施细则》和XF 1205-2014《灭火毯》执行，抽样过程需进行影像记录，抽查工作采取抽检分离工作方式，抽样人员不得参与检验工作。
（二）抽样时抽样人员应确认产品技术特征包括灭火毯规格型号、执行标准、生产厂家和厂址，并填写在抽样单上，接收样品时，应对灭火毯进行检查，并做好影像记录。实施检验前，应观察灭火毯外观标志、执行标准，确认正常后再开始检验。
（三）不合格产品的销售单位对检验结果有异议，可以向库尔勒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提出复检申请。
（四）销售单位应该在异议期间提出复检申请，异议期为接到检验结果通知书起的15日内，超过异议期不再受理复检申请。
（五）承担复检工作的检验单位由向库尔勒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指定。
（六）复检结论为最终检验结论。


